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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机关、企业、学校“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具有

针对性、可执行性。 

 守护婚姻与家庭的幸福港湾 

 婚姻家庭编变化增益尤受社会关注。将收养关系纳入婚

姻家庭编，确立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对收养人的条件

和收养子女的人数等结合社会发展进行了调整，确立了优

先抚养权与收养保密义务；规定隐瞒疾病的婚姻为可撤销

婚姻；吸收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同债务须夫妻共同签订

或事后追认…… 

 在各项变化中，30 天离婚冷静期的设立最受关注。设立

冷静期，是为了预防在协议离婚中出现的冲动型离婚，并

没有违背离婚自由的原则。因为它只适用于协议离婚，诉

讼离婚则无此规定。 

 尊重被继承人遗产处分自由 

 继承编在完善继承规则方面进步颇多。 

 ——对遗产的范围不再作具体列举。继承编概括规定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虚拟

财产、游戏账号等，都可以作为遗产。 

 ——规定丧失继承权的宽宥制度。在遗弃被继承人或者

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

严重、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

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而丧失继承权后，丧失继承权的继承

人如果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予以宽恕的，可以不丧失

继承权。 

 ——适当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兄弟姐妹的子女可作

为代位继承人，在其父母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情况下，可以

继承该兄弟姐妹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 

 此次还规定转继承规则，采用遗嘱效力“时间在后效力

优先”原则等。 

 人民权利的“护身符” 

 针对高空抛物，原《侵权责任法》规定，难以确定侵权

人的，由可能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这就易出现“一

人抛物，全楼埋单”问题。 

 新规明确先由实施抛物行为的侵权人承担责任，并且强

调公安等机关应当查清责任人。其次，物业公司未尽到合

理安全保障义务的（如未装设安全网等），应承担对应的

侵权责任。最后才由其他业主进行补偿，并且事后一旦查

清实际侵权人，还可向实际侵权人追偿。 

 此外，侵权责任编新增“生态破坏责任”，与以前就有

的环境污染责任有显著区别。环境污染责任，救济的是因

污染而受损害的个体；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是违法

行为人虽未导致私人人身、财产直接受损，但导致生态环

境公益受损的破坏行为，更有效地回应了当下的生态环境

问题。 

（来源：民主与法制网） 

【法律实务】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

不论是编撰体系还是具体内容，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民法典这次体系性的编撰包含了我国公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涉及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每一个细节，具有极强的实

践性。其中物权编中第四分编的担保物权中的保证担保更

是相较于我国《担保法》及《担保法的解释》有了颠覆性

的变化。以下笔者就自己的理解对民法典关于保证担保的

变化进行浅述。 

１《民法典》第６８２条第１款规定：“保证合同是主

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

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担保法》第５条

第１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２《民法典》第６８２条第１款相较于《担保法》第５

条第１款对于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后保证合同是否有效

的规定作出了变化。《担保法》规定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

担保合同对其效力中对其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而《民法

典》的最新思想是只有在法律对担保合同的效力另有规定

的情况下，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才不是绝对无

效。故《民法典》相较于《担保法》对主债权债务合同无

效的，担保合同的是否有效规定更加严格，只有在法律另

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保证合同才能脱离其从属性单独有

效。 

３《民法典》第６８６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

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

担保证责任。”《担保法》第１９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

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

保证责任。” 

《民法典》就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于保证方式约定不

明的情况相较之前《担保法》的规定完全反过来了。一般

保证，是指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保证责

任。连带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没有先诉抗辩权，债务人不履

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

保证责任。两者的区别：“不履行到期债务”不问原因；

“不能履行”则是债务人没有履行能力。《民法典》保证

方式回归“从前”，显然更为合理，连带保证人由于没有

先诉抗辩权，其责任比一般保证要更为严苛，因此，不应

采取推定的方式。因此“一般保证是原则，连带保证只是

例外”。同时这就提示要求担保方和提供担保方，在要求

别人担保和为他人提供担保时，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担保方

式到底是连带还是一般保证，否则在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

《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后会产生与之前完全相反的法律后

果。 

４《民法典》第６９２条的规定，对于保证期间，“债

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

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视

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为主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担保法司法解释》

第３２条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

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关于保证期间，《担保法》第２６条规定，“连带责任保

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

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３２条第１款规定，“保证合同约

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视为没有

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担

保法司法解释》第３２条第２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

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二年。” 

根据上述规定，《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将保

证期间区分为“有约定”、“没有约定”、“约定不明”

三种情况。《民法典》对于没约定保证期间、有约定且约

定有效、约定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的《民

法典》的规定和《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是一致

的，区别就在于当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时，按照《担保法司

法解释》第３２条的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两年，而按照《民法典》第６９２条的规定，保

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６个月过

去，如果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也就是通常

所说的保证人“脱保”了。这就提示相关权利人及时和按

时主张权利的重要性。 

（来源：中国律师网） 

 

【图解民法典】 

 

mailto:funifayuan2014@sina.com

